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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正拒絕私校退場校產「歸私」！ 
反對專輔學校仍可改制、合併！ 

    私校退場條例目前正在立法院院長協商階段，極有可能於此次臨時會通過。然而，

據傳目前教育部預計要將私校退場條例第 21條，有關私校退場剩餘校產歸屬對象，除

了原規劃之中央或地方政府、私校退場基金、公立學校外，竟在私校高層的遊說施壓

下，要試圖追加「私人興學基金會」為歸屬對象。大開「校產歸私」之後門，使校產

公共化淪為空話。 

    此外，對於社會大眾最關心的私校退場是否保有「逃逸路線」的問題，教育部也

可能將第 24條的專案輔導學校三年內仍得改制、合併、改辦的爭議，只去除「改辦」，

卻保留「三年內得改制、合併」。使學校辦到倒閉卻還有機會假借辦中小學來規避退場，

或藉「私私併」讓私校董事會之間私相授受，規避校產原應歸公重新規劃使用，此舉

根本是在幫私校校董暗渡陳倉！ 

    我們要強調，私校退場應直接交還予政府重新規劃，而不該容許私自「捐助」予

「私人興學基金會」或其他財團法人，原因在於： 

一、私校的財產將無法真正「歸公」由政府重新規劃與使用，只能夠由基金會再轉手

予特定「私立學校」。 

二、退場學校的土地建物基於其地域限制，轉贈私立學校只會限定「特定對象」，相當

可能仍存有私校校董預先勾結交換利益的可能。 

三、私校剩餘財產多數為土地或建物等「不動產」，需要維護與管理才能妥善再利用，

性質截然不同於過去私人興學基金會管理的「捐款經費」，可靠分配經費即完成任務。 

四、私人興學基金會編制人力薄弱，僅有三位兼任助理與一位兼任會計人員，無法與

政府有專業人力且要依法行政比擬，難以期待能公正並妥善處理複雜的私立學校土地

建物予合適對象使用。 

    昨日傳出去年退場之台灣觀光學院將捐贈與國立空中大學，重新規劃使用，其過

程就是台灣觀光學院董事會委由中央政府評選合適之公部門團隊繼續使用校產，回應

社會需求。假若台灣觀光學院退場是歸屬給私人興學基金會，其最後使用就僅可能是

花蓮特定少數私校，而非國立空中大學等公部門團隊。 

    最後，我們必須再次呼籲立法院，退場條例攸關高教百年大計與鉅額的公共校產

歸屬，絕不容許私校校董或其利益團體政客交換妥協。人民要的是立法的品質，而不

僅僅是粗製濫造的立法速度。 


